附件2
2015年济宁市高中段学校招生特殊考生

审 批 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籍号
	

	特殊

考生

类别
	

	毕业

学校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审查人签字：       （学校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

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审查人签字：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教

育局

审批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审查人签字：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特殊考生填写后，连同有关证明原件、复印件报名时一并交初中学校。2.初中学校验证后，报名时将特殊考生证明原件、复印件和此表报县市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审批。3.少数民族考生持户籍证明到县市区民宗局审核盖章。4.军人子女需在特殊考生类别栏填写父母姓名、单位和职业。

